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學院實習工場組織及管理辦法
111年4月13日 機械系務會議擬訂
111年5月31日 工學院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學院實習工場(以下簡稱本工場)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學院組織章程」設置。任務以支援全校各系所教學、研究為主，本校事務單位所需之機械製造與維修為輔，在不影響上述工作之情況下，得接受校外公民營機構之委託，進行相關設計及機械加工之技術服務。
第二條	為推展本工場正常業務，本工場每年教學所需之設備費、業務費及維護費用，由工學院向學校爭取比照其他教學單位編列預算補助。
第三條	本工場置工場主任一名。工場主任之人選由機械系系務會議於任期屆滿當年六月（含）以前，就該系所現職專任教師中，推選二名送院審查資格，經院長圈選後，報請校長聘任之。工場主任之任期為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四條	工場主任綜理本工場業務，並代表工場協調、安排全校各系所教學、專題計畫和支援本校事務單位等有關事宜及商洽校外委託服務之一切事宜。工場主任應就工場業務向院相關委員會報告，並每年至少一次向機械系系務會議報告。
第五條	本工場設置諮詢委員會，處理有關工場運作與發展方向之建議。諮詢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諮詢委員會委員六至九人，工場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工學院院長及機械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機械系設製、熱流及固控三組各推薦一人，另得由召集人邀請常用本工場設備之系所單位推薦一至三人組成。
第六條	本工場設技術組及總務組兩組，下設技術員或技工若干名，並各置組長一人，負責以下業務：
一、	技術組：
(一)	教學課程之技術規劃與教育訓練。
(二)	委託服務案之材料及工具耗損估算、工作分派與執行。
(三)	設備工具新增或汰換之規劃與請核。
(四)	所屬設備工具(含借領用)之定期保養與維護。
二、	總務組：
(一)	刀具、量具及材料等工具耗材之採購、盤點、管理，並負責工具耗材之保養維護。
(二)	委託服務案所需材料及工具之採購。
(三)	設備工具保養所需耗材之採購。
第七條	本工場得置行政助理一人，並得由技術員或技工兼任，輔佐工場主任處理一般性事務，並負責工場之行政、出納、各委託服務案之登記、安排與協調，並執行與協調工場主任交辦事項。
[bookmark: _GoBack]第八條	本工場支援各系所單位之課程教學，如有學生實作時將採收費制，依修課人數收取必要材料費用，以支付實作材料、刀具、工具與保險等相關費用，該費用得視實作項目及物價指數調整之。
第九條	校內外單位如有委託技術服務之需求時，應依以下流程辦理：
一、	填寫「技術服務委託書」，送交本工場行政助理收件。
二、	行政助理登記後，轉送技術組進行所需工具、刀具、材料及工時之估價。
三、	經工場主任審查，如認本工場於時間及技術上足以勝任該委託服務案時，則於第一款規定之「技術服務委託書」，註明預估經費及相關建議後交還委託者。
四、	委託者如同意預估經費及相關建議，應於同意欄簽名及交還「技術服務委託書」，以完成契約手續，本工場即可派工執行。
第十條	技術服務委託案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除收取材料費外，並加收服務費每工時新台幣600元為基準。
二、前款服務費得視物價指數調整之。
第十一條	工場主任對於各委託案所需之工料費用，得要求委託者預付之。必要時亦得要求委託者預付服務費之部分或全部，委託者不得拒絕，否則不予服務並退回委託書。
第十二條	技術服務委託案執行完成後之處理方式如下：
一、技術組應於七日內彙整工作單等文件送行政助理。
二、行政助理填寫「技術服務驗收單」，經委託人驗收合格後簽章送回。
三、行政助理填寫「技術服務收費通知單」，向委託人收費。對校外公民營機構服務時，則需加送一份至本校主計室，並請其開立收據。
第十三條	技術服務委託案之服務費運用原則如下：
一、百分之三十應用於本工場機器設備之保養維修。
二、百分之二十為本校依規定扣取之管理費；比例額度不足時，由前款經費支應。
三、百分之五十為本工場技術員或技工之工作津貼。工作津貼之發放以不分職等均分為原則，然工場主任對於工作量較多之工作人員得酌以提高其津貼，但每人之工作津貼以不超過科技部所訂之參與計畫助理人員津貼為原則。服務費收入少時則工作津貼亦減發，工作津貼收入超過上述最高標準時，則充為工作津貼平準基金。
第十四條	非本工場之技術人員不得借用機具設備自行加工，以策安全。惟本校在學學生與教職員符合以下資格者，得檢具「機器使用申請表」及簽署安全守則，經本工場審核通過後，於本校辦公時間內，且不影響本工場教學下，使用指定之機具設備自行加工，並免收其服務費：
一、	修畢本工場規定之工廠實習等相關課程或取得相關之技術士執照。
二、	通過本工場規定之實務培訓、安全衛生及其他指定課程。
三、	如操作不當導致受傷或機器損壞，願自行承擔一切責任及維修費用。
四、	其他本工場規定之遵守事項及資格條件。
第十五條	本工場之刀具、夾具、量具、材料等工具耗材，管理方式如下：
一、由總務組列帳管理並負責保養維修，但已借領用者，由借領用人負責保養維修。
二、技術組如有使用需求時，應填單向總務組申請借用或領用，並負保管與保養維修之責。
三、本校在學學生或教職員如有使用需求時，亦得向總務組申請借用，但不得影響本工場教學，且如有不當使用導致損壞，應負賠償之責。
第十六條	本工場組織及管理辦法經機械系系務會議及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亦同。
